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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若無安全  就無專業可言 

 

本期刊載臺北市最近發生的職災案件，提醒各事業單位，加強安

全防護設施並落實安全衛生管理與防護，提供工作者更安全舒適

的工作環境。 

本市 107 年 1月至 3月職災案災害類型為墜落、滾落，感電，物

體飛落等類型，強力呼籲事業單位應落實職安管理、訂定安全衛

生工作守則、使勞工接受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貫徹執行工

地安衛監督查核，以確保職場工作者安全。雇主若需使勞工使用

合梯從事作業，應使用符合規定之合梯，並使勞工確實配戴安全

帽及加強現場施工管理。 

事業單位進行作業前應確實進行風險評估，選擇適當作業工法，

若有必要以起重吊掛工法進行作業，除應採取正確鉤掛方式、選

用適當吊具、防止吊掛物通過人員上方及人員進入吊掛物下方並

確實檢點作業中使用的起重吊掛機具及鋼索等，以避免物體飛落

造成災害。 

另作業場所若屬感電風險極高之潮濕場所，其設備裝置及線路應

進行接地或是加裝漏電斷路器，每年亦應依規定定期實施檢查。

對於電器設備機台進行調整、清潔及保養修護時，應先行斷電再

進行作業；如因作業需求無法斷電時，雇主應使該作業勞工戴用

絕緣用防護具，以避免感電肇災。 

親愛的讀者及所有職安衛夥伴們，您我在服務單位內的職安衛角

色或重或輕，都請用心地從過往災害中學習警惕，並關心每一個

細節，讓類似災害不再發生，勞動檢查處全體同仁會秉持服務的

決心與熱忱，與大家共同努力，建立重視工安維護的城市文化。 

臺北市勞動檢查處 謹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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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期（2018 年 1 月至 3月）臺北市勞動檢查處收錄之職業災害彙

編包括：（一）重大職業災害計 4件（死亡 3件、重傷 1件），其

災害類型為墜落、滾落 2件，感電 1件，物體飛落 1件（圖 1）；

行業別皆為營造業 2件，一般行業 2件（圖 2）；罹災者未接受職

安衛教育訓練 2件，罹災者接受職安衛教育訓練 2件（圖 3）。（二）

非重大職業災害合計 9件，災害類型分別為墜落、滾落 4件，被

刺、割、擦傷 3件，跌倒 1件及物體飛落 1件（圖 4）。 

為使事業單位負責人、人資管理人員、職業安全衛生人員或勞動

者，瞭解職業災害原因，研擬改善因應之方法，藉以防止類似職

業災害再發生，特將個案發生經過簡要描述，並提出預防對策，

以供本處或事業單位辦理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參考使用。 

 

 

 

 

 

 

 

 

 

 

 

 

 

 

 

圖 2：重大職業災害行業別統計 

圖 1：重大職業災害災害類型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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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非重大職業災害災害類型統計 

圖 3：重大職業災害罹災者接受職安衛教育訓練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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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大職業災害 

墜落、滾落  (一)

從事修剪作業發生墜落致死災害 

一、行業分類：綠化服務業（8130） 

二、災害類型：墜落（1） 

三、媒 介 物：屋頂、屋架、屋樑（415） 

四、罹災情形：死亡1人、傷0人 

五、發生經過： 

（一）民國107年1月15日10時30分，臺北市北投區溫○路銀○巷○慧○溫泉

會館。  

（二）簡罹災者受僱於狀○庭園有限公司，負責慧○國際有限公司溫泉會館

植栽修剪作業，107月1月15日簡罹災者與王員一同負責補樹洞作業，

罹災者於10時30分爬上客房區二樓窗戶再爬出至接待會館二樓屋簷處

從事作業，因不慎踏凹屋脊導致重心不穩墜落至地面階梯(墜距約2.76

米)，經送臺北榮總後不治死亡。 

六、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墜落死亡。  

（二）間接原因：高度在2公尺以上從事補樹洞作業，勞工有墜落之虞未設

置工作台。 

（三）基本原因： 

1、雇主未使勞工接受從事工作與預防災變所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

練。 

2、雇主未會同勞工代表訂定適合其需要之安全衛生工作守則，報經勞

動檢查機構備查後，公告實施。 

3、雇主未依其事業單位之規模、性質，訂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

要求各級主管及負責指揮、監督之有關人員執行。 

4、雇主未依規定訂定自動檢查計畫，並實施自動檢查。 

七、災害防止對策： 

（一）雇主應依職業安全衛生法及有關規定會同勞工代表訂定適合其需要

之安全衛生工作守則，報經勞動檢查機構備查後，公告實施(職業安

全衛生法第34條第1項)。 

（二）對於在高度在2公尺以上之處所進行作業，勞工有墜落之虞者， 應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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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設施工架或其他方法設置工作台。(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25條

第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 

（三）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受適於各該工作

必要之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16

條第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32條第1項）。 

（四）雇主應依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3條依附表2規模置職業安全衛 生

人員(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3條)。 

（五）雇主應依其事業單位之規模、性質，訂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並

設置安全衛生組織、人員，實施安全衛生管理及自動檢查(職業安全

衛生管理辦法第79條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3條第1項)。 

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說 明 一 簡罹災者踏凹 2 樓屋脊，翻滾至 2 樓屋頂邊緣跌落至樓階

梯，高度約 2.76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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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接線作業使用合梯發生墜落職業災害 

一、行業分類：機電、電信及電路設備安裝業(4331) 

二、災害類型：墜落（1） 

三、媒 介 物：梯子等（371） 

四、罹災情形：死亡0人、傷1人 

五、發生經過： 

（一）民國107年1月17日上午11時45分許，臺北市士林區○路5段470巷9樓，

吉○水電工程行。 

（二）當日(107/1/17)進行作業內容為廁所天花板電線接線作業，大約在上午

11時45分左右，鄭罹災者使用6呎合梯作業時，未將合梯兩梯腳間的金

屬硬質繫材扣牢，且亦未正確戴用適當之安全帽，致鄭罹災者於作業

時從合梯墜落造成頭部受創送醫急救。 

（三）經緊急送往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救治。 

六、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墜落。 

（二）間接原因： 

      1、不安全狀況： 

(1)雇主未使營繕作業勞工正確戴用安全帽。 

(2)使用之合梯兩梯腳間之硬質金屬繫材未確實扣牢。  

      2、不安全動作：無。 

（三）基本原因： 

1、雇主於僱用勞工時未施行體格檢查。 

2、雇主未依事業單位之規模、性質訂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 

3、雇主未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及管理人員。 

4、雇主未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實施自動檢查。 

5、承攬人未於事前告知該再承攬人有關其事業工作環境、危害因素

及有關安全衛生規定應採取之措施。 

6、原事業單位未執行指揮及協調工作，亦未確實實際巡視、連繫與

調整。 

7、雇主未訂定適合其需要之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七、災害防止對策： 

（一）雇主對於使用之合梯，兩梯腳間應有金屬等硬質繫材扣牢（職業安全

衛生設施規則第230條第1項第3款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 

（二）對於進入營繕工程工作場所作業人員，應提供適當安全帽，並使其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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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戴用。（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11條之1條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

條第1項）。 

（三）雇主僱用勞工時，除應依附表八所定之檢查項目實施一般體格檢查

外，另應按其作業類別，依附表九所定之檢查項目實施特殊體格檢查

(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第14條第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0條第1項)。 

（四）雇主應依其事業單位之規模、性質，訂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要

求各級主管及負責指揮、監督之有關人員執行；勞工人數在30人以下

之事業單位，得以安全衛生管理執行紀錄或文件代替職業安全衛生管

理計畫。（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12條之1第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

第23條第1項）。 

（五）雇主應依規模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及管理人員。（職業安全衛生

管理辦法第3條第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3條第1項）。 

（六）雇主應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實施自動檢查。（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

第79條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3條第1項）。 

（七）承攬人就其承攬之全部或一部分交付再承攬時，承攬人亦應有關其事

業工作環境、危害因素暨本法及有關安全衛生規定告知再承攬人(職

業安全衛生法第26條第2項)。 

（八）原事業單位與承攬人、再承攬人分別僱用勞工共同作業時，未指揮停

止有立即發生墜落危險之作業，亦未確實巡視、實施連繫與調整以改

善之(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7條第1項)。 

（九）雇主應依本法及相關規定會同勞工代表訂定適合其需要之安全衛生工

作守則，報經勞動檢查機構備查後，公告實施(職業安全衛生法第34

條第1項)。 

 

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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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一 
罹災者於工區9樓使用合梯時，未將合梯兩梯腳間的金屬硬質繫材

扣牢，且亦未正確戴用適當之安全帽。(模擬相片) 

 

 

說 明 二 使用合梯作業安全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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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電  (二)

從事設備清洗作業發生感電致死災害 

一、行業分類：西點麵包零售（4729） 

二、災害類型：感電（13） 

三、媒 介 物：電力設備（352） 

四、罹災情形：死亡 1人、傷 0人 

五、災害發生經過： 

（一）107 年 2 月 5 日 16 時 40 分許，○○麵包有限公司○○東路店。 

（二）麵包師傅陳罹災者（47 歲）於廚房執行清洗發酵箱作業，該發酵箱

機器並未斷電，地板又潮濕，且「赤腳」作業，於事後測試該機器

之電路分路所安裝之漏電斷路器亦故障失效。研判陳罹災者作業時

用水沖洗整臺機器，致該發酵箱加熱器電源接線端子碰觸到水，使

得整個加熱器外殼皆帶電（經模擬測試接地電壓約 146.5V），遂當

陳罹災者搬起該加熱器時，赤腳踩在地面形成感電迴路而感電肇災。

同事發現後無法第一時間排除，故請其他人協助將所有電源關閉後

才順利將陳罹災者救出。 

（三）經送榮總急救，惟到院前心肺功能停止（OHCA），急救宣告死亡。 

六、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感電。 

（二）間接原因：於清洗發酵箱作業，未先斷電再作業，未戴用絕緣用防

護具。 

（三)基本原因： 

     1、雇主未依規定每年定期實施檢查低壓電氣設備。 

     2、雇主未依規模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3、雇主未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實施自動檢查。 

     4、雇主未依職業安全衛生法及相關規定會同勞工代表訂定適合其需

要之安全衛生工作守則，報經勞動檢查機構備查後，公告實施。 

     5、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未使其接受適於各該

工作必要之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七、災害預防對策： 

廚房從業人員之作業場所接觸較多電器設備機台，因需時常清潔工作，

屬感電風險極高之潮濕場所感電災害，預防對策參考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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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對於廚房作業場所電器設備機台，因潮濕環境機體絕緣易遭破

壞產生漏電，故雇主應針對廚房作業場所電器設備機台，依電

業法及其相關規定，設備裝置及線路進行接地或是加裝漏電斷

路器。 

（二）雇主對於低壓電氣設備及低壓用電設備絕緣情形，接地電阻及

其他安全設備狀況如漏電斷路器等設備，應每年依規定定期實

施檢查一次，確保設備正常使用。 

（三）對於電器設備機台進行調整、清潔及保養修護時，應先行斷電

再進行作業；如因作業需求無法斷電時，雇主應使該作業勞工

戴用絕緣用防護具，或使用活線作業用器具或其他類似之器

具。 

   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說 明 一 因潮濕環境機體絕緣易遭破壞產生漏電，故雇主應針對廚房

作業場所電器設備機台，依電業法及其相關規定，設備裝置

及線路進行接地或是加裝漏電斷路器。 



10 
 

 

說 明 二  雇主對於低壓電氣設備接地電阻及其他安全設備狀況如漏

電斷路器等設備，應每年依規定定期實施檢查一次，確保設

備正常使用。 

 

說 明 三 對於電器設備機台進行調整、清潔及保養修護時，應先行斷

電再進行作業；如因作業需求無法斷電時，雇主應使該作業

勞工戴用絕緣用防護具，或使用活線作業用器具或其他類似

之器具。 



11 
 

 

說 明 四 本案作業時用水沖洗整臺機器，因該發酵箱加熱器電源接線

端子絕緣老化，碰觸水後致使整個加熱器外殼帶電。（經模

擬測試接地電壓約 146.5V） 

 

 

 

 

 

 

 

 

 

 

 



12 
 

物體飛落 (三)

從事油桶吊掛作業發生物體飛落致死災害 

一、行業分類：整地、基礎及結構工程業(4310) 

二、災害類型：物體飛落(4) 

三、媒 介 物：移動式起重機(212) 

四、罹災情形：死亡1人、傷0人 

五、發生經過： 

(一)民國107年3月12日，臺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段○號旁工地(○○改建

工程)，王○○(即○○工程行)所僱勞工陳罹災者遭吊掛物砸死災害。 

(二)現場以移動式起重機吊掛油桶至空中替連續壁挖掘機進行加油作業，當

時罹災者於油桶下方牽引油管，不料油桶失速下滑，擊中下方的罹災

者，送往國泰醫院救治，最後仍宣告不治。 

六、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物體飛落。 

 (二)間接原因： 

1、雇主對於起重機具之運轉，未於運轉時採取防止吊掛物通過人員上

方及人員進入吊掛物下方之設備或措施。 

2、雇主對於使用起重機具從事吊掛作業之勞工，未確認吊運路線，並

警示、清空擅入吊運路線範圍內之無關人員。 

 (三)基本原因：原事業單位未執行指揮及協調之工作，亦未確實巡視、實

施連繫與調整，且未確實提供相關承攬事業間之安全衛生

教育之指導及協助。 

七、災害防止對策： 

(一) 雇主對於起重機具之運轉，應於運轉時採取防止吊掛物通過人員上方

及人員進入吊掛物下方之設備或措施。(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92條

第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 

(二) 雇主對於使用起重機具從事吊掛作業之勞工，應使其辦理下列事項：

確認吊運路線，並警示、清空擅入吊運路線範圍內之無關人員。(起重

升降機具安全規則第63條第7款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  

(三) 雇主對擔任下列工作之勞工，應依工作性質使其接受安全衛生在職教

育訓練：…八、特殊作業人員。（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17條第

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32條第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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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說 明 一 罹災者倒臥位置示意圖。 

 

 

說 明 二 
吊掛物鐵製油桶，包含內容物超級柴油及吊掛鋼索共552.5公

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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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非重大職業災害 

墜落、滾落  (一)

從事防火漆噴覆作業發生墜落致傷災害 

一、行業分類：最後修整工程業(4340) 

二、災害類型：墜落、滾落(1) 

三、媒 介 物：施工架(411) 

四、罹災情形：死亡0人、傷1人 

五、發生經過： 

(一)民國107年1月26日，臺北市大安區基隆路2段○號，弘○工程行。 

(二) 26日下午1時許，黃罹災者於一層移動式施工架上進行防火漆噴覆作

業，作業高度約1.85米，施工架四面開口設置護欄分別為90公分（兩面）

及30公分（兩面），研判移動式施工架腳輪未以有效裝置固定，黃罹災

者於作業過程中轉身而撞擊鋼骨結構，導致重心不穩，由施工架上跌落

地面。 

(三)災害發生後，工地立即撥打119，送往臺北醫學院附設醫院救治，醫師

評估左肩有輕微骨裂、顱內出血等狀況，需留院觀察、恢復，後黃罹災

者於2月1日出院返家休養。 

六、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墜落。 

(二)間接原因： 

不安全狀況：1、未使勞工正確戴用安全帽。 

2、裝有腳輪之移動式施工架，勞工作業時，其腳部未以

有效方法固定之。 

不安全動作：無。 

(三)基本原因： 

1、雇主未置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員，執行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事項。 

2、雇主未依其事業單位之規模、性質，訂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

要求各級主管及負責指揮、監督之有關人員執行。 

3、雇主未訂定自動檢查計畫，並實施自動檢查。 

4、承攬人就其承攬之全部或一部分交付再承攬時，承攬人未於事前告

知再承攬人有關其事業工作環境、危害因素暨本法及有關安全衛生

規定應採取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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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事業單位與承攬人、再承攬人分別僱用勞工共同作業時，原事業單

位未採取下列必要措施：一、設置協議組織，並指定工作場所負責

人，擔任指揮、監督及協調之工作。二、工作之連繫與調整。三、

工作場所之巡視。四、相關承攬事業間之安全衛生教育之指導及協

助。 

6、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未使其接受適於各該工

作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7、雇主未使勞工依工作性質接受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 

8、雇主未會同勞工代表訂定適合其需要之安全衛生工作守則，報經勞

動檢查機構備查後，公告實施。 

七、災害防止對策： 

(一)雇主對於進入營繕工程工作場所作業人員，應提供適當安全帽，並使其

正確戴用。（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11-1條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

第1項1、3、5款） 

(二)雇主對於鋼管施工架之設置，應依下列規定辦理：三、裝有腳輪之移動

式施工架，勞工作業時，其腳部應以有效方法固定之；勞工於其上作業

時，不得移動施工架。（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59條第3款暨職業安

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第5款）。 

(三)第2條所定事業之雇主應依附表二之規模，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及

管理人員。（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3條第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3

條第1項）。 

(四) 雇主應依其事業單位之規模、性質，訂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要

求各級主管及負責指揮、監督之有關人員執行。（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

法第12之1條第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3條第1項）。 

(五)雇主依第13條至第63條規定實施之自動檢查，應訂定自動檢查計畫。（職

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79條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3條第1項）。 

(六)承攬人就其承攬之全部或一部分交付再承攬時，承攬人亦應依前項規定

告知再承攬人。（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6條第2項）。 

(七)事業單位與承攬人、再承攬人分別僱用勞工共同作業時，為防止職業災

害，原事業單位應採取下列必要措施：一、設置協議組織，並指定工作

場所負責人，擔任指揮及協調之工作。二、工作之連繫與調整。三、工

作場所之巡視。四、相關承攬事業間之安全衛生教育之指導及協助。（職

業安全衛生法第27條第1項第1、2、3、4款）。 

(八)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受適於各該工作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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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之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16條第1

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32條第1項）。 

(九)雇主應使勞工依工作性質接受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職業安全衛生

教育訓練規則第17條第1項第1款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32條第1項）。 

(十)雇主應依本法及相關規定會同勞工代表訂定適合其需要之安全衛生工

作守則，報經勞動檢查機構備查後，公告實施。（職業安全衛生法第34

條第1項）。 

 

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說 明 一 現場施工架改善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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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二 現場施工架改善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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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施工架護欄設置作業發生墜落致傷災害 

一、行業分類：其他專門營造業（4390） 

二、災害類型：墜落（1） 

三、媒 介 物： 施工架（411） 

四、罹災情形：死亡0人、傷1人 

五、發生經過： 

（一）民國107年2月12日上午11時許，臺北市信義區○路3號，王○（即○

新工程行）。 

（二）王○（即○新工程行）承攬（103建○）○廣場新建工程之施工架組

拆作業，當日(107/2/12)進行施工架組立作業，因施工架上未設置防

護設備，梁罹災者大約在上午11點多施作到一個段落，原為蹲下之動

作，後於站起來之際感到有點頭暈，重心不穩，從第10層水平踏板上

墜落(約17公尺)至2樓樓板，造成左大腿骨折受傷。 

（三）通報後緊急送往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急救。 

六、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墜落。 

（二）間接原因：對於高度2公尺以上之屋頂、鋼樑、開口部分、階梯、樓

梯、坡道、工作臺、擋土牆、擋土支撐、施工構臺、橋樑

墩柱及橋樑上部結構、橋臺等場所作業，勞工有遭受墜落

危險之虞者，未該處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三)基本原因： 

1、原事業單位與承攬人、再承攬人分別僱用勞工共同作業時，未執行

工作之連繫與調整及工作場所之巡視。 

2、雇主未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實施自動檢查。 

3、雇主未依本法及相關規定會同勞工代表訂定適合其需要之安全衛生

工作守則，報經勞動檢查機構備查後，公告實施。 

4、雇主未有安全衛生管理執行紀錄或文件。 

七、災害防止對策： 

（一）雇主對於高度2公尺以上之屋頂、鋼樑、開口部分、階梯、樓梯、坡

道、工作臺、擋土牆、擋土支撐、施工構臺、橋樑墩柱及橋樑上部結

構、橋臺等場所作業，勞工有遭受墜落危險之虞者，應於該處設置護

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19條第1

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 

（二）雇主應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實施自動檢查。（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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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9條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3條第1項） 

（三）雇主應依本法及相關規定會同勞工代表訂定適合其需要之安全衛生工

作守則，報經勞動檢查機構備查後，公告實施。（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34條第1項） 

（四）雇主應依事業單位之規模、性質，訂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要求

各級主管及管理、指揮、監督有關人員執行規定之職業安全衛生管理

事項；勞工人數在30人以下之事業單位，得以安全衛生管理執行紀錄

或文件代替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12

條之1第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3條第1項） 

 

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說 明 一 
梁罹災者於第10層（施工架）水平踏板上，因未設置防護設備，原

為蹲下之動作，後於站起來之際感到有點頭暈，使得重心不穩從第

10層水平踏板上墜落致2樓樓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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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違建拆除作業發生墜落致傷災害 

一、行業分類：建築工程業(4100) 

二、災害類型：墜落、滾落（1） 

三、媒 介 物：開口部分（414） 

四、罹災情形：死亡0人、傷1人 

五、發生經過： 

(一) 107年3月19日11時14分，臺北市大同區太原路○之○號，日○營造有限

公司。 

(二)107年3月19日日○營造有限公司指派張罹災者率同5名勞工從事牆壁拆

除作業，其欲將捲揚機固定在鋼柱時，不慎墜落至隔壁鄰房(太原路○

號)2樓屋頂板(墜落高度約7公尺)，造成右前額裂傷(已縫合)，右手手臂

及右大腿骨折。 

(三)共同作業勞工葉員立即通報119送往臺北馬偕醫院治療。 

六、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墜落。 

(二)間接原因：對於高度2公尺以上之捲揚機安裝作業，勞工有墜落之虞者，

未使勞工確實使用安全帶。 

(三)基本原因： 

1、未訂定墜落災害防止計畫。 

2、未依其事業規模、特性，訂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並確實執行

職業安全衛生事項。 

3、未依規模，設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4、未依規定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實施自動檢查。 

5、事業單位以其事業之全部或一部分交付承攬時，未於事前告知該承

攬人有關其事業工作環境、危害因素暨本法及有關安全衛生規定應

採取之措施。 

6、原事業單位與承攬人分別僱用勞工共同作業時，原事業單位未設置

協議組織，並指定工作場所負責人，擔任指揮、監督，且未確實巡

視工作場所及實施連繫與調整，以防止職業災害之發生。 

7、未使勞工接受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8、未會同勞工代表訂定適合其需要之安全衛生工作守則供勞工遵守。 

七、災害防止對策： 

(一)雇主對於在高度2公尺以上之高處作業，勞工有墜落之虞者，應使勞工

確實使用安全帶、安全帽及其他必要之防護具。（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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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第281條第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 

(二)雇主應依規模，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

3條第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3條第1項）。 

(三)雇主應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實施自動檢查。（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

79條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3條第1項）。 

(四)事業單位以其事業之全部或一部分交付承攬時，未於事前告知該承攬人

有關其事業工作環境、危害因素暨本法及有關安全衛生規定應採取之措

施。（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6條第1項）。 

(五)事業單位與承攬人、再承攬人分別僱用勞工共同作業時，為防止職業災

害，原事業單位應採取下列必要措施：一、設置協議組織，並指定工作

場所負責人，擔任指揮、監督及協調之工作。二、工作之連繫與調整。

三、工作場所之巡視。（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7條第1項）。 

(六)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受適於各該工作必

要之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16條第1

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32條第1項）。 

 

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說 明 一 從事牆壁拆除作業。 

 

2.8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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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 明 二 張罹災者從事捲揚機安裝作業時，不慎墜落至隔壁鄰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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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空調冰水管配管作業發生墜落致傷災害 

一、行業分類：冷凍、空調及管道工程業(4332) 

二、災害類型：墜落、滾落（1） 

三、媒 介 物：梯子等（371） 

四、罹災情形：死亡 0 人、傷 1 人 

五、發生經過： 

(一) 107 年 3 月 30 日 14 時 30 分，臺北市大同區南京西路○號，小○實業有

限公司。 

(二) 107 年 3 月 30 日 14 時 30 分，王罹災者於地下 1 樓以高度超過 2 公尺

之合梯進行冰水管組裝作業時，自合梯上墜落至地面，因安全帽脫落導

致頭部受創，由其雇主柏員自行送至臺北馬偕紀念醫院急救，並於當日

晚上進行手術，手術後一直在加護病房觀察治療，於 107 年 4 月 11 日

下午轉一般病房。  

六、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墜落。 

(二)間接原因： 

1、雇主對於在高度在 2 公尺以上之處所進行作業，勞工有墜落之虞者，

未以架設施工架或其他方法設置工作台。 

2、雇主對於進入營繕工程工作場所作業人員，未提供適當安全帽，並

使其正確戴用。 

(三)基本原因： 

1、未依規模，設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2、未依規定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實施自動檢查。 

3、事業單位以其事業之全部或一部分交付承攬時，未於事前告知該承

攬人有關其事業工作環境、危害因素暨本法及有關安全衛生規定應

採取之措施。承攬人就其承攬之全部或一部分交付再承攬時，承攬

人未依前項規定告知再承攬人。 

4、原事業單位與承攬人、再承攬人分別僱用勞工共同作業時，原事業

單位未設置協議組織，並指定工作場所負責人，擔任指揮、監督，

且未確實巡視工作場所及實施連繫與調整，以及相關承攬事業間之

安全衛生教育之指導及協助。 

5、未使勞工接受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6、未會同勞工代表訂定適合其需要之安全衛生工作守則，報經勞動檢

查機構備查後，公告實施。 

七、災害防止對策： 

(一)對於在高度在2公尺以上之處所進行作業，勞工有墜落之虞者，應以架設

施工架或其他方法設置工作台。（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25條第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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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 

(二)對於進入營繕工程工作場所作業人員，應提供適當安全帽，並使其正確

戴用。（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11條之1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

項）。 

(三)雇主應依規模，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3

條第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3條第1項）。 

(四)雇主應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實施自動檢查。（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

79條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3條第1項）。 

(五)事業單位以其事業之全部或一部分交付承攬時，應於事前告知該承攬人

有關其事業工作環境、危害因素暨本法及有關安全衛生規定應採取之措

施。承攬人就其承攬之全部或一部分交付再承攬時，應於事前告知再承

攬人有關其事業工作環境、危害因素暨本法有關安全衛生規定應採取之

措施。（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6條第1、2項）。 

(六)事業單位與承攬人、再承攬人分別僱用勞工共同作業時，為防止職業災

害，原事業單位應採取下列必要措施：一、設置協議組織，並指定工作

場所負責人，擔任指揮、監督及協調之工作。二、工作之連繫與調整。

三、工作場所之巡視。四、相關承攬事業間之安全衛生教育之指導及協

助。（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7條第1項第1、2、3、4款）。 

(七)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受適於各該工作必

要之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16條第1

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32條第1項）。 

(八)雇主應依本法及有關規定會同勞工代表訂定適合其需要之安全衛生工作

守則，報經勞動檢查機構備查後，公告實施。（職業安全衛生法第34條

第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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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說 明 一 從事空調冰水管配管作業使用之合梯倒塌。 

 

 

 

說 明 二 現場冰水管配管情形。 

 

2.8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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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刺、割、擦傷 (二)

從事木製看板搬運作業發生擦傷致傷災害 

一、行業分類：其他專門營造業(4390) 

二、災害類型：被刺、割、擦傷（8） 

三、媒 介 物：木材（522） 

四、罹災情形：死亡0人、傷1人 

五、發生經過： 

（一）民國107年2月12日上午10時26分許，臺北市信義區○路5段5號，○國

際有限公司。 

（二）當日(107/2/12)進行展場裝潢拆除作業內容為木置看板拆除作業，大約

在上午10點多，周罹災者與同事及其他廠商勞工共7、8人於工區欲將

木製看板一同卸至地面時，因其他勞工手滑，導致傷者右手食指第一

截遭看板重壓滑擦至地面後斷裂。 

（三）經緊急送往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救治。 

六、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重物重壓滑擦受傷。 

（二）間接原因： 

1、不安全狀況：搬運40公斤上物品，未以人力車輛或工具搬運。  

2、不安全動作：無。 

（三）基本原因： 

1、雇主未依規模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2、雇主未確實執行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職業安全衛生事項。 

3、雇主未實施自動檢查。 

4、事業單位未會同勞工代表訂定適合其需要之安全衛生工作守則供

勞工遵守。 

七、災害防止對策： 

（一）雇主對於物料之搬運，應儘量利用機械以代替人力，凡40公斤上物品，

以人力車輛或工具搬運為原則，500公斤上物品，以機動車輛或其他

機械搬運為宜；運輸路線，應妥善規劃，並作標示。（職業安全衛生

設施規則第155條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 

（二）雇主僱用勞工時，除應依附表八所定之檢查項目實施一般體格檢查

外，另應按其作業類別，依附表九所定之檢查項目實施特殊體格檢

查。（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第14條第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0條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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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三）雇主應依規模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3

條第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3條第1項）。 

（四）雇主應依其事業單位之規模、性質，訂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要

求各級主管及負責指揮、監督之有關人員執行；勞工人數在30人以下

之事業單位，得以安全衛生管理執行紀錄或文件代替職業安全衛生管

理計畫。（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12條之1第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

第23條第1項）。 

（五）雇主使勞工從事營造作業時，應就其他營建作業，使該勞工就其作業

有關事項實施檢點。（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67條第1項第11款暨職

業安全衛生法第23條第1項）。 

（六）雇主應依本法及有關規定會同勞工代表訂定適合其需要之安全衛生工

作守則，報經勞動檢查機構備查後，公告實施。（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34條第1項）。 

（七）年滿15歲以上，65歲以下之規定範圍勞工，應以其雇主或所屬團體或

所屬機構為投保單位，全部參加勞工保險為被保險人。（勞工保險條

例第6條第1項）。 

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說 明 一 罹災者於工區進行木製看板拆除作業。（看板為箭頭標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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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二 罹災者於工區進行木製看板拆除作業。（看板為箭頭標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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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消防排風管安裝作業發生被割致傷災害 

一、行業分類：機電、電信及電路設備安裝業（4331） 

二、災害類型：被刺、割、擦傷（8） 

三、媒 介 物：其他一般動力機械（159） 

四、罹災情形：死亡0人、傷1人 

五、發生經過： 

(一)107年2月24日，臺北市信義區松壽路○號，三○機械有限公司。 

(二)107年2月24日17時20分，罹災者使用手持切割機進行8樓消防排風管安

裝作業時，袖子不慎捲入切割機內，造成左手腕撕裂傷併血管受損。 

(三)經119救護車送往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進行手術，2月26日已出院返家

休養。 

六、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被割。 

(二)間接原因： 

1、不安全狀況： 

雇主對於勞工操作運轉中之手持切割機，其衣服有被捲入危險之虞

時，未使勞工確實著用適當之衣帽。 

2、不安全動作：無。 

(三)基本原因： 

1、原事業單位未於承攬人進場前以書面告知有關事業工作環境、危害

因素暨職業安全衛生法及有關安全衛生規定應採取之措施。 

2、原事業單位未將承攬人納入協議組織運作，亦未協議有關消防排風

管安裝作業安全事項，且未予以連繫調整其工作所必要之安全防護

設備或措施。另未指導協助承攬人對作業勞工施以必要之安全衛生

教育、訓練，並留存紀錄備查。 

3、雇主未針對罹災勞工施以工作必要之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七、災害防止對策： 

(一)雇主對於勞工操作運轉中之手持切割機，其衣服有被捲入危險之虞時，

應使勞工確實著用適當之衣帽。（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79條暨職

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 

(二)原事業單位應於承攬人進場前以書面告知有關事業工作環境、危害因素

暨職業安全衛生法及有關安全衛生規定應採取之措施。（職業安全衛

生法第26條第1項） 

(三)原事業單位應將承攬人納入協議組織運作，協議有關消防排風管安裝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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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安全事項，予以連繫調整其工作所必要之安全防護設備或措施。並

指導協助承攬人對作業勞工施以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留存紀

錄備查。（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7條第1項第1、2、3、4款） 

(四)雇主應針對罹災勞工施以工作必要之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職業安

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16條第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32條第1項） 

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說 明 一 
罹災者使用手持切割機進行8樓消防排風管安裝作業時，袖子不慎

捲入切割機內，造成左手腕撕裂傷併血管受損。 

 

說 明 二 使用手持砂輪機時，應使作業勞工確實著用適當之衣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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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室內裝修作業發生被割致傷災害 

一、行業分類：最後修整工程業(4340) 

二、災害類型：被割（8） 

三、媒 介 物：其他（木材加工用機械）（139） 

四、罹災情形：死亡0人、傷1人 

五、發生經過： 

（一）民國107年2月27日上午10時29分，臺北市信義區○路○段○樓，昀○

工程有限公司。 

（二）案發當日進行室內裝修作業，大約在上午10時29分左右，蔡罹災者手

持砂輪機(有護罩)正在裁切板材時，研判裁切位置有鐵釘較堅硬，造

成裁切角度偏斜，致砂輪機反彈後切割臉部及右側腰部受傷。 

（三）經送往國泰醫院仁愛院區急救，無生命危險。 

六、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被割。 

（二）間接原因： 

      1.不安全狀況：拆除構造物前，未檢查預定拆除之各構件。 

      2.不安全動作：無。 

（三）基本原因： 

1.雇主於僱用勞工時未施行體格檢查。 

2.雇主未依事業單位之規模、性質訂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 

3.雇主未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及管理人員。 

4.雇主使勞工從事裝修營建作業時，未使該勞工就其作業有關事項實

施檢點。 

5.事業單位未於事前告知該承攬人有關其事業工作環境、危害因素及

有關安全衛生規定應採取之措施。 

6.雇主未訂定適合其需要之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七、災害防止對策： 

（一）雇主於拆除構造物前，應檢查預定拆除之各構件（營造安全衛生設施

標準第155條第1項第1款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 

（二）雇主僱用勞工時，除應依附表八所定之檢查項目實施一般體格檢查

外，另應按其作業類別，依附表九所定之檢查項目實施特殊體格檢查

(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第14條第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0條第1項)。 

（三）雇主應依其事業單位之規模、性質，訂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要

求各級主管及負責指揮、監督之有關人員執行；勞工人數在30人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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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事業單位，得以安全衛生管理執行紀錄或文件代替職業安全衛生管

理計畫。（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12條之1第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

第23條第1項）。 

（四）雇主應依規模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及管理人員。（職業安全衛生

管理辦法第3條第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3條第1項）。 

（五）雇主使勞工從事其他營建作業時，應使該勞工就其作業有關事項實施

檢點。（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67條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3條第1

項）。 

（六）事業單位以其事業之全部或一部分交付承攬時，應於事前將其事業之

工作環境、危害因素暨本法及有關安全衛生規定告知承攬人(職業安

全衛生法第26條第1項)。 

（七）雇主應依本法及相關規定會同勞工代表訂定適合其需要之安全衛生工

作守則，報經勞動檢查機構備查後，公告實施(職業安全衛生法第34

條第1項)。 

 

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說 明 一 蔡罹災者手持砂輪機(有護罩)正在裁切板材（模擬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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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倒 (三)

從事不鏽鋼板搬運作業發生跌倒致傷災害 

一、行業分類：機電、電信及電路設備安裝業（4331） 

二、災害類型：跌倒（2） 

三、媒 介 物：通路（417） 

四、罹災情形：死亡0人、傷1人 

五、發生經過： 

（一）民國107年1月23日上午11時18分許，臺北市北投區○路77號，大○工

程有限公司。 

（二）大○工程有限公司承攬（105建○）臺北市○高級中學室內溫水游泳池

新建工程之游泳池工程，當日(107/1/23)進行不鏽鋼板搬運作業，楊罹

災者被通道上雜物絆倒受傷。 

（三）經緊急送往振興醫院急救。 

六、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跌倒。 

（二）間接原因：雇主對於勞工工作場所之通道、地板、階梯，未保持不致

使勞工跌倒、滑倒、踩傷等之安全狀態，或採取必要之預

防措施。 

（三）基本原因： 

1、雇主未依規模訂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 

2、雇主未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實施自動檢查。 

3、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未使其接受適於各該

工作必要之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4、雇主未依本法及相關規定會同勞工代表訂定適合其需要之安全衛

生工作守則，報經勞動檢查機構備查後，公告實施。 

七、災害防止對策： 

（一）雇主對於勞工工作場所之通道、地板、階梯，應保持不致使勞工跌倒、

滑倒、踩傷等之安全狀態，或採取必要之預防措施。（職業安全衛生設

施規則第21條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 

（二）雇主應依規模訂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

12-1條第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3條第1項）。 

（三）雇主應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實施自動檢查。（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

79條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3條第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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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受適於各該工作

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16條第1項

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32條第1項）。 

（五）雇主應依本法及相關規定會同勞工代表訂定適合其需要之安全衛生工

作守則，報經勞動檢查機構備查後，公告實施。（職業安全衛生法第34

條第1項）。 

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說 明 一 楊罹災者搬運不鏽鋼板時被通道上雜物絆倒跌倒受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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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二 
雇主對於勞工工作場所之通道、地板、階梯，應保持不致使勞工跌

倒、滑倒、踩傷等之安全狀態，或採取必要之預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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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體飛落 (四)

從事磚牆打除作業發生物體飛落致傷災害 

一、行業分類：最後修整工程業（4340） 

二、災害類型：物體飛落（4） 

三、媒 介 物：營建物（418） 

四、罹災情形：死亡0人，受傷1人 

五、發生經過： 

(一)民國107年1月31日，臺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5段○號，麥○商業國際有

限公司。 

(二)107年1月31日張罹災者等5人於南京東路5段○號從事磚牆打除作業。張

罹災者於作業過程中，因未按序由上而下逐步拆除，導致門框梁上方之

磚塊掉落砸傷張罹災者之右小腿。 

(三)經緊急通報119將張罹災者送往基督復臨安息日會醫療財團法人臺安醫

院治療，於107年2月3日出院返家休養。 

六、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物體飛落。 

(二)間接原因：拆除構造物時未按序由上而下逐步拆除。 

(三)基本原因： 

1、未依規模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2、未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實施自動檢查。 

3、未對勞工施以從事工作及預防災變所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4、未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七、災害防止對策： 

(一)雇主於拆除構造物時，應依下列規定辦理：二、拆除應按序由上而下逐

步拆除。（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157條第2款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

條第1項第5款） 

(二)雇主應依規模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3

條第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3條第1項） 

(三)雇主應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實施自動檢查。（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79

條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3條第1項） 

(四)雇主應使勞工接受適於各該工作必要之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職業

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16條第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32條第1項） 

(五)雇主應訂定適合其需要之安全衛生工作守則。（職業安全衛生法第3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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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項） 

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說明一 磚牆未按序由上而下逐步拆除。 

 

 

 

說明二 災害發生現場。 

 

門框 先拆 


